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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9 月 5 日上午，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社

创中心”）在恒基国际金融大厦 2 楼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第十四次会

议，会议出席理事 11 人，请假 4 人，出席人数超过理事会总人数

的三分之二，会议有效。

区委政法委副书记、社创中心副理事长林伟雄主持会议，会

议议程包括审议社创中心 2024 年财政项目预算、2023 年固定资

产报废申请以及一份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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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会议审议通过社创中心 2024 年财政预算

总干事李允冠和副总干事苏敏锋分别从 2024 年的工作思路

和初步计划，预算明细以及 2023 年与 2024 年预算对比情况进行

汇报。社创中心 2024 年的财政预算在 2023 年预算“二下”的总额

范围内进行申报，未有增加。会议审议同意本次预算方案，后续

社创中心将按照财政主管部门的指引完成 2024 年的财政预算“一

上”。会议指出，财政预算中的宣传投入较少，不利于社创中心向

社会展示工作成效和扩大影响力，中心应充分利用自有经费加大

宣传力度，提高群众知晓率。

二、会议审议通过固定资产报废申请

根据省、市、区关于做好清理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

工作要求，社创中心对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盘点，对超规定使

用年限、性能落后、无法满足使用要求，已损坏无法维修也不具

备维修意义的资产申请报废处理。其中，财政经费购入固定资产

共 52 件，自营收入购入固定资产共 18 件。经比对三家再生资源

回收公司的回收报价，确定回收总价为 1022 元，其中按要求上缴

财政经费 804 元，纳入社创中心公有账户 218 元。

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本批报废资产清单。

三、审议通过重大业务合作计划

会议审议通过由区委政法委委托社创中心执行的“2023年顺

德区基层治理及社区营造支持性运作项目”，合同金额29.9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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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会理事：林伟雄副理事长、刘映南副理事长、杜启新理事、

李允冠理事、李志业理事、冯国强理事、杨国强理事、舒志勇理

事、张广辉理事、欧阳以标理事、罗海鸣理事

请假理事：劳广行理事长、黄汉标理事、陈斯理事、陈佩芳

理事

列席人员：廖广（区法委办）、苏丽君（监察审计部）、苏敏

锋、邓咏欣、尹瑾（区社创中心）

分送：区委政法委、区法定机构事务委员会办公室、中心理事会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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